精准普法防风险 法治护航促发展
——鹿泉区举办“执法监督+普法宣传”入企法治宣讲活动

为深入贯彻省政府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“执法监督+普法宣传”入企法治服务活动部署，持续优化全区法治化营商环境，5月19日上午，鹿泉区在新光耀产业园共享中心举办专场法治宣讲会，区检察院、区司法局、市生态环境局鹿泉分局、区人社局、区应急局聚焦企业经营发展中的高频法律风险点，联合为园区40家企业送上精准法律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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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检察院负责人介绍了我区“燕赵山海·公益检察”专项监督活动开展情况，讲解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、惩罚性赔偿及污染环境刑事责任等关键制度，生动阐释“环境有价、损害担责”原则，警示企业严守生态环保底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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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司法局负责人重点介绍“扫码入企”、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等创新举措，明确告知企业遭遇重复检查、随意处罚等问题的维权渠道；公证员通过合同公证、证据保全、赋强公证等实例，讲解公证在防范交易风险、固定维权证据中的重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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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市生态环境局鹿泉分局邀请大学教授解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颁布的背景、意义和亮点，以及法典篇章结构和主要内容，结合企业经营实际，提出法典时代企业的生态环境合规建议，总结出企业合规管理“十要十不要”，强调企业务必牢固树立守法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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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人社局负责人聚焦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和《工伤保险条例》，针对劳动合同订立、工资支付、休息休假、工伤工亡等高频风险环节，通过劳资纠纷案例厘清劳动关系认定、工伤申请时限及保险待遇支付规则，特别警示未依法参保工伤保险，全部赔付费用由企业自行承担。
区应急局邀请的安全生产专家以“落实主体责任，筑牢安全底线”为主题，解读安全生产法中主要负责人七项职责、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双重预防机制，强调主要负责人履职“十必须”。结合危险作业罪判例，剖析重大事故隐患拒不整改的严重法律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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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步，鹿泉区将持续深化“执法监督+普法宣传”融合模式，引导民营企业筑牢依法合规经营底线，以更稳定公平透明的法治环境，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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